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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 

经营者备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渝市监发〔2022〕72 号 

 

各区县局： 

为规范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的服务行为，保证食品

安全，保护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结合实际，市局修订了《重

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管理办法》。经市局 2022

年度第 10 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2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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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 

备案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 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 为规范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的

服务行为，保证食品安全，保护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根据

《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本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一户或者多户

家庭委托家宴服务活动经营者（以下简称家宴经营者），在本市

非餐饮经营场所举办宴请亲朋好友的非营利性家庭集体宴席（以

下简称家宴）的管理适用本办法。 

家宴经营者是指应家宴举办者要求，为其提供家宴制作服务

并取得收入的单位或个人。不包括已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

服务提供者；不包括上门帮厨（仅提供食品加工劳务）的行为人。 

第三条（管理权限） 家宴经营者备案实行属地管理。 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市局）指导全市家宴经营者的

备案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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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县（自治县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区县局）负责辖

区内家宴经营者的备案管理工作。 

乡镇（街道）市场监督管理所具体实施辖区内家宴经营者的

备案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（主体责任） 家宴举办者自办家宴的（包括自己加工

或找人帮厨），举办者对家宴食品安全负责。 

家宴举办者委托家宴经营者承办家宴的，由家宴举办者和家

宴经营者对家宴食品安全共同负责，家宴举办者和家宴经营者之

间要签订相关食品安全责任书，明确各自责任。 

家宴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《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

品摊贩管理条例》和本办法规定的食品安全要求，采取有效措施

保障承办家宴的食品安全，鼓励家宴经营者购买食品安全责任保险。 

 

第二章  备 案 

 

第五条（备案原则）  家宴经营者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办理

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卡》（以下简称备案

卡）。 

家宴经营者备案实行一户一卡原则。备案卡在全市范围内通用。 

第六条（备案时限） 家宴经营者从事家宴服务经营活动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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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自开展经营活动之日起 10日内向经常居住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

市场监督管理所备案。 

第七条（备案资料及提交） 家宴经营者进行备案时，应当准

备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表》（见

附件 1）； 

（二）备案人身份证明材料（无法在线获取时提供）； 

（三）家宴经营者如拥有自有设施设备的，应当提供设施设

备清单； 

家宴经营者可以到现场提交备案资料，也可以通过“重庆阳

光食品”APP 或政企互动平台提交备案资料。 

第八条（备案审核） 乡镇（街道）市场监督管理所收到家宴

经营者提交的备案资料后，应当及时进行审核。家宴经营者存在

以下违法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备案： 

（一）家宴经营者处于食品经营活动禁业期； 

（二）家宴经营者被纳入《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

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黑名单； 

（三）家宴经营者按本办法第七条要求提交的资料不齐备、

不真实或者失效的。 

不予备案的，应当反馈理由；需要补齐相关资料的，应当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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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性告知需要补交的相关资料。 

第九条（备案卡发放） 乡镇（街道）市场监督管理所对家宴

经营者提供的备案信息审核后，符合备案要求的，应当在收到备

案资料后 5个工作日内向其发放纸质备案卡并推送电子备案卡。 

制作和发放备案卡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 

第十条（备案卡样式） 市局统一制定家宴经营者备案卡样式

（见附件 2）及相关备案文书样式。各区县局按照样式要求自行

印制或从“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食品安全监管服务平台”

打印。 

第十一条（备案卡编号） 家宴经营者备案卡实行统一编号，

证号格式为：（XX）食家备字（XXXX）第“XXXXXX”号。

“XX”为区县（自治县）或开发区简称；“XXXX”为公历年份；

“XXXXXX”前两位为乡镇（街道）编号，后四位为发证顺序编

号。如：（涪陵）食家备字（2022）第 010001。 

各乡镇（街道）的编号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市场监督管理局

确定。 

第十二条（备案卡载明事项） 备案卡应当载明家宴经营者姓

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常住地址、经营范围、联系方式、投诉举报电

话、备案机关、备案日期、有效期等信息。 

备案卡有效期为三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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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（备案卡重办） 家宴经营者纸质备案卡损坏、遗失

的，根据需要可以申请重新制作；家宴经营者备案卡过期的，应

当重新办理备案。 

重新申请制作和发放备案卡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 

第十四条（备案档案） 乡镇（街道）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通

过“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智慧食品安全监管服务平台”按户建

立家宴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，包括备案信息、现场检查、快

检抽检、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。 

第十五条（备案管理） 乡镇（街道）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指

导新备案的家宴经营者使用“重庆阳光食品”APP 中培训功能自

觉按时完成规定的培训内容，每年要对已备案的家宴经营者开展

线上或线下食品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及考核。 

对备案家宴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在适当的公开场所或网络进

行公示，便于家宴举办者选择服务和群众进行监督。 

 

第三章  承办及管理规定 

 

第十六条（承办条件） 取得备案卡的家宴经营者承办家宴要

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所属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，具备食品安全基本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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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和知晓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； 

（二）具有相应承办能力，通过自购或合法租赁配备符合卫

生要求和安全要求的餐桌、餐凳、餐具等设备，以及必要的冷藏

冷冻、清洗消毒和防鼠防蝇虫等设施设备； 

（三）有相应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具备一定的食品安全事

故应急处置能力。 

第十七条（承接程序） 家宴经营者承办家宴制作服务应当遵

循以下程序： 

（一）向家宴举办者出示备案卡或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在举办

地公示； 

（二）与家宴举办者签订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制作服务食

品安全责任书》（见附件 3），明确双方食品安全责任； 

（三）协助家宴举办者选择卫生的场所举办家宴，采购符合

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及原辅材料制作家宴，开展从业人员上岗前

健康检查和岗前食品安全培训； 

（四）在家宴举办前向宴席举办地村（社区）食品安全协管

员报告并签订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食品安全承诺书》（见附件

4），承接就餐 100 人/餐以上家宴的还要同时向乡镇（街道）市

场监督管理所报告，鼓励使用“重庆阳光食品”APP 宴席上报功

能；落实家宴制作中的管理要求，防止食品受到污染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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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家宴中发生食源性疾病或者疑似食源性疾病事件后，

应当立即停止制作服务，保护好事发现场，协助救治病人和善后

处理，依法及时报告乡镇（街道）市场监督管理所、卫生健康部

门和村（社区）委员会并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； 

（六）遵守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标准的其他规定。 

第十八条（信息报送） 村（社区）食品安全协管员接到家宴

经营者家宴承办报告后，应当使用“重庆食安智慧监管”APP 填

写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报告登记表》（见附件 5），对家宴活

动进行记录。 

第十九条（隐患排查） 家宴经营者承办宴席服务的，由所在

村（社区）食品安全协管员做好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工作。其中，

家宴服务活动中就餐人数 300人/餐（含）以上或家宴经营者有不

良食品安全信用记录的，乡镇（街道）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派执

法人员指导村（社区）食品安全协管员开展隐患排查工作，并实

施现场检查工作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区县局可直接派执法人员开展

现场检查工作。现场检查以食材来源、加工过程和就餐环境等环

节为重点，还可根据市场监管职能职责一并开展产品质量、特种

设备等检查。 

家宴举行前村（社区）食品安全协管员或执法人员要向家宴

举办者和家宴经营者宣读或发放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制作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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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书》（见附件 6），通过“重庆食安智慧监管”APP 中《重

庆市家庭集体宴席食品安全现场检查要点表》（见附件 7）对家

宴加工现场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。 

第二十条（违法查处） 对家宴经营者在家宴制作服务中违反

食品安全和反食品浪费等法律法规的行为，由乡镇（街道）市场

监督管理所依法进行调查取证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。对食品安全

违法行为，区县局应当依法予以行政处罚；不属于市场监管部门

管辖的，依法移送相关部门。 

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 

第二十一条（行业自律） 鼓励成立家宴经营者行业协会，加

强行业管理，提供技术服务，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培训，

引导和督促家宴经营者依法、诚信开展经营活动。 

第二十二条（餐馆报告） 已取得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餐饮

服务单位或者单位食堂应家宴举办者要求，上门制作家宴的，按

照本办法第十七条承接家宴并实施报告。 

第二十三条（增办许可） 家宴经营者在其固定经营场所从事

食品加工经营的，应当依法办理相关许可登记手续。 

第二十四条（施行时间） 本办法自 2022年 10月 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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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

务活动经营者备案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渝食药监〔2017〕23 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．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表 

2．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卡（样式） 

3．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制作服务食品安全责任书 

4．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食品安全承诺书 

5．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报告登记表 

6．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制作服务告知书 

7．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食品安全现场检查要点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
 

 

     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

－ 11 － 

附件 1 

档案号 

备案号 

 

 

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 

经营者备案表 

 

 

经营者名称 （姓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个人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常住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本次备案     □首次        □第   次     . 

 

填表日期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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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表填写要求 

 

1．在填表前，备案人应当阅读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、《重庆市食

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、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

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管理办法》，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

担的义务。 

2．填表要实事求是，不得弄虚作假。 

3．手工填写表格或签字时应使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或签字

笔。表中带有“□”的选择项目，请在所选择项目前的“□”中打

“√”。选择“其他”项目时，请在后面注明具体内容。 

4．提交的复印件应当使用 A4 纸，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并有

备案人签名。 

5．备案表及复印件，一式一份，由市场监督管理所留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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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宴经营者备案承诺书 

 

本备案人对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告知的食品安全要求已清

楚、全面了解，将认真履行被告知的义务，对所经营的食品安全

负责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 

1．本备案表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

复印文本均与原件一致。如有不实之处，本人（单位）愿负相应

的法律责任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 

2．在家宴制作服务活动中，自觉遵守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、标准、当地疫情防控政策以及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

活动经营者备案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 

3．不采购、使用、加工制作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规定禁止

生产经营的食品，不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，不滥用食品添加

剂； 不加工制作生食水产品、裱花蛋糕、野生蘑菇、自酿酒、自

配酒等高风险食品以及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。 

4．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要求，规范使用液化气瓶和醇基燃料

并妥善保管，不在家宴加工制作场所存放。 

5．按要求做好加工人员健康状况、加工过程防污染、熟食

贮存、餐饮具消毒、食品留样等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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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如违反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以及对消费者造

成健康损害，本备案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。 

承诺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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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执照号码（未办理填无）  

食品经营许可证号码（未办理填无）  

备案人身份证号码  

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     人，已体检人员    人 

备案经营范围 
家宴制作服务（不含生食水产品、裱花蛋糕、野生蘑菇、自酿酒、
自配酒） 

提交资料 
□营业执照或备案人身份证明（复印件）    □设施设备清单 

□其他： 

备案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

年   月   日  

收件日期    收件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

核实意见 
 

经办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审核意见 
 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领卡人签字  领卡日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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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卡（样式） 
纸张为 250g雅粉纸，颜色参考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淡蓝色，纸张尺寸大小（A4）：297mm×210mm，具体样式示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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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制作服务食品安全责任书 

 

为规范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的服务行为，预防家庭

集体宴席食物中毒和食源性传染病，保护就餐人员身体健康和生

命安全，根据《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

相关规定，现就本次家庭集体宴席举办者及承办者的有关食品安

全责任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家庭集体宴席举办者的食品安全责任 

1．举办家庭集体宴席应符合当地疫情防控等政策规定。 

2．提供与家宴就餐人数相适应的加工制作场所，该场所远

离禽畜圈舍、开放式厕所、垃圾堆、沼气池等污染源。 

3．提供符合国家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的家宴制作用水。 

4．按照与家宴承办者的约定，提供家宴制作的相关设施设

备；妥善保管有毒有害物质，不得在家宴加工制作场所存放农药、

鼠药、醇基燃料等物质。 

5．按照与家宴承办者的约定，提供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

材；不得要求或同意家宴承办者加工制作腐败变质、霉变生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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掺假掺杂等不合格食品和生食水产品、裱花蛋糕、野生蘑菇、自

酿酒、自配酒等高风险食品以及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。 

6．监督家宴承办者按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食品安全要求》

加工制作家宴。 

二、家庭集体宴席承办者的食品安全责任 

1．在家宴举办前向宴席举办地村（社区）食品安全协管员

报告；就餐人数 100 人/餐以上的，还要向家宴举办所在地的市场

监督管理所报告。 

2．保证从事家宴加工制作的人员经健康体检及食品安全知

识培训合格。 

3．协助家宴举办者选择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家宴加工制作

场所，并采取措施消除场所内的食品安全隐患。 

4．按照与家宴举办者的约定，提供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家

宴制作设施设备。 

5．采购或协助家宴举办者采购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材，

做好食材的查验记录。 

6．按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食品安全要求》加工制作家宴，

认真做好待加工品检查、防交叉污染、防有害生物污染、餐饮具

消毒及食品贮存、加工各环节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。 

7．按规定对加工制作的家宴菜品进行留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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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．发生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时，立即向当地市场

监管部门报告，并保护好现场，协助政府部门开展调查处置。 

9．对因加工制作的家宴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或者疑似食源性

疾病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举办者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者签字：   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
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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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食品安全承诺书 

 

        市场监管所： 

我已熟知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食品安全告知书》内容和宴

席加工过程注意事项以及食品安全责任，现就本次家庭集体宴席

有关事项承诺如下： 

一、保证从事家宴加工制作的人员经健康体检及食品安全知

识培训合格。 

二、协助家宴举办者选择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家宴加工制作

场所，并采取措施消除场所内的食品安全隐患。 

三、按照与家宴举办者的约定，提供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家

宴制作设施设备。 

四、采购或协助家宴举办者采购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材，

做好食材的查验记录。 

五、按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食品安全告知书》加工制作家

宴，认真做好待加工品检查、防交叉污染、防有害生物污染、餐

饮具消毒及食品贮存、加工各环节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。 

六、按规定对加工制作的家宴菜品进行留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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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发生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件时，立即向当地市场

监管部门报告，并保护好现场，协助政府部门开展调查处置。 

八、对因加工制作的家宴引起的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

病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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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报告登记表 

 
家宴举办者姓名         住址        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     . 

家宴举办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举办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家宴制作场地：□举办者家厨房  □室外临时搭建  □公用厨房  □其他 

家宴规模：拟办餐次数    餐、拟办桌数      桌、就餐人数        人 

家宴经营者（承办者）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  . 

家宴经营者备案卡号： （      ）食家备字（      ）第      号  

经营者是否与举办者签订责任书：□是 □否  是否发放要求：□是 □否 

家宴经营者承接的服务范围：□提供加工服务    □提供加工设施设备 

□负责原辅材料采购   □协助举办者采购原辅材料   □其他（      ） 

家宴制作人员（仅限家宴经营者所属人员）：参加   人、体检   人 

主要菜品（凉卤菜、糕点及肉类、水产品类必须注明）                .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是否含生食水产品、裱花蛋糕、野生蘑菇、自酿酒、自配酒：□是 □否 

家宴制作场所条件： 

1.使用水源：□自来水  □井水  □山泉水  □溪（河）沟水  □池塘水 

2.餐具消毒：□消毒柜  □煮沸消毒   □药物消毒   □其它  □未消毒 

3.相关设施设备：□冰箱冰柜  □防蝇防鼠设施  □生食加工刀墩及容器 

                □熟食加工专用刀墩及容器    □食品留样设备 

4.有无存放或使用：□亚硝酸盐  □农药  □鼠药  □醇基燃料 

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报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  时 

备注： 表中空格必须填写，括号内选择项打（√）  



 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
 

 

     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 

－ 23 － 

附件 6 

 

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制作服务告知书 

 

一、家宴制作场地和食品贮存地保持良好环境卫生，远离禽

畜圈舍、开放式厕所、垃圾堆、沼气池及其它污染源。家宴加工

中的用水符合国家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要求。 

二、家宴服务从业人员应当持有健康体检合格证明。凡患有

霍乱、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、伤寒和副伤寒、病毒性肝炎（甲

型、戊型）、活动性肺结核、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

安全疾病的人员，或者有呕吐、腹泻、发烧、手部感染化脓、咽

部感染化脓等可能有碍食品安全病症的人员，不得从事家宴制作

服务。 

三、家宴服务从业人员应当保持良好个人卫生，接触食品时

穿戴洁净工作衣帽，洗净双手；接触直接入口食品（熟食改刀、

拌料、装盘等）时，严格洗手消毒，最好使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

的一次性手套。 

四、家宴服务从业人员应认真检查待加工食品和原辅材料，

不采购、使用、制作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生虫、污秽不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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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有异物、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；不采购、使用病

死、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、畜、兽和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；

不采购、使用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。 

五、家宴经营者在家宴制作中不得添加非食用物质，不得滥

用食品添加剂；不得加工制作生食水产品、裱花蛋糕、野生蘑菇、

自酿酒、自配酒等高风险食品；不采购、贮存、使用亚硝酸盐；

不采购、使用野生动物和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。 

六、家宴制作过程所使用的刀、墩、工具、容器做到生熟分

开，防止生熟交叉污染。餐饮具和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具、容

器应当经清洗和消毒后方可使用。 

七、家宴菜品应当烧熟煮透，凉卤菜应当当日制作、现食现

做、色泽正常、无异味。剩菜剩饭食用前应当认真检查，彻底加

热，感官异常的不得食用。采购的畜禽肉、水产品及其半成品，

若不能及时加工处理的，应及时冷藏或冷冻保存。 

八、家宴举办者应当加强农药、鼠药、醇基燃料等有毒有害

物质的管理，不得在家宴加工场所和就餐区放置。加工好的食物

应妥善保存，严防投毒等不安全因素，并做到防蝇、防尘、防鼠。 

九、加工好的每种食品，应分别抽取不少于 125克留样；留

样贮存温度在 0-10℃之间，贮存时间不少于 48 小时。 

十、家宴举办过程中要按规定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遵守反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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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浪费的有关规定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（如，不得将非

承压餐饮设备承压使用、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液化气瓶及醇基燃

料等）的有关要求，采购和使用合格的灶具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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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 

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食品安全现场检查要点表 

 

举办者：              举办时间：  年  月  日 

承办者：              □有□无《重庆市家庭集体宴席服务活动经营者备案卡》： 

检查指导地点：     镇（街道）       村（社区）      社号 

检查指导内容： 

一、家庭宴席加工场所和食品储存是否远离污染源（禽畜圈养舍、开放式厕所、

暴露垃圾）；      。 

二、加工场所内外清洁卫生是否良好：      。 

三、是否专人管理，管理者姓名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四、从业人员健康状况：是否有健康体检证明    ；是否有咳嗽、腹泻等症

状    ；是否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，是否留有长指甲：   。 

五、就餐场所和加工场所（厨房）是否存放有毒有害物质（农药、鼠药、醇基燃

料、工业酒精等）或自制药酒等。 

六、食品及食品原料卫生状况：是否新鲜     ；是否使用高危食品（发芽土豆、

四季豆、皮蛋、野生蘑菇等）     ；是否有过期和霉变食品原料      ；是否使用病

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肉鱼类     ；制作的凉卤菜色、味是否正常   。 

七、是否有充足的餐具（碗筷盘）并经清洗消毒。 

八、食品加工是否烧熟煮透      ；煮熟的食品是否与生食品分开存放     ；剩

菜是否存放到冰箱或者冰柜中     ；海鲜加工清洗是否使用专用场所和工

具；          。 

九、不能及时加工处理的肉类、水产品及其他半成品是否存放在冰柜或者冰箱

中；      。 

对上述不规范行为是否已要求承办者现场改正；           。 

举办者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办者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检查人员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
